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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檔案清理之依據、意義與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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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檔案清理之依據、意義與⽬的(1/2)

法令依據 檔案法第11、12條

檔案法施行細則 第6條第6款(清理)

第10條第1項(送審程序)

第13條第1項 (鑑定)

國家檔案移轉辦法

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

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、機關共通性保存年限基準

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第8章、第9章、第15至17章 4



⼀、檔案清理之依據、意義與⽬的(2/2)

意義 指依檔案目錄逐案核對

將逾保存年限或已屆移轉年限之永久保存檔案

分別辦理銷毀或移轉，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理

目的 促進檔案開放利用

提升檔案管理效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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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1 劃定檔案清理範圍

2-2 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
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二、檔案清理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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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1/40)

檔案清理

檔案銷毀

檔案移轉

其他必要之

處理

檔案鑑定

如機關永久保存、
延⻑保存年限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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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2/40)

2-1 劃定檔案清理範圍

• 業務性檔案，從早期檔案分階段辦理
如：以5年或10年或依中⻑程計畫等劃分

• 相同年代範圍之定期檔案及永久檔案應併同鑑定保存價值
(計畫性檔案清理)

 依據機關檔案數量、人力、空間等資源，研訂檔案清理計畫，確
立檔案清理範圍、作業時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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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3/40)

2-2 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

確立檔案

鑑定目的

及範圍

分析機關

背景及檔案

概況

選擇檔案

鑑定方式

選擇檔案

鑑定方法

選擇鑑定

基準

分析檔案

保存價值

提出鑑定

結果及撰寫

鑑定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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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4/40)

2-2 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

提出鑑定結果及撰寫鑑定報告

檔案原有機關背景

鑑定目的、範圍及檔案描述

鑑定過程

鑑定結果與建議

• 鑑定報告參考格式(參見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表15-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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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5/40)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銷毀

檔案銷毀法令依據

檔案法

第12條

定期保存之檔案未逾法定保存年限或未依法定程序，不得銷毀

檔案法

第24條

明知不應銷毀之檔案而銷毀者，或違反銷毀程序者，處2年以

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萬元以下罰金

檔案法施行細

則第10條

針對不同層級之機關，規定其送審程序

如：退輔會所屬各機關，均層報由退輔會彙整送交

11



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6/40)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銷毀

檔案銷毀法令依據

機關檔案保

存年限及銷

毀辦法

檔案銷毀執行程序、作業事項規定

清理處置之區分

定期保存檔案提前銷毀原則及其後續應用與銷毀等規定

因天災或事故致檔案滅失之處理程序

機關檔案管

理作業手冊

第16章

機關檔案銷毀步驟與SOP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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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7/40)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銷毀

檔案銷毀作業程序

A.檔案銷毀目錄製作

B.檔案銷毀目錄內部審核

C.檔案銷毀計畫及目錄送核

D.執行檔案銷毀

E.相關目錄註記及彙送
13



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8/40)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銷毀

A.檔案銷毀目錄製作

編製單元

案卷層級

案件層級

年度號/分類號/案次號

年度號/分類號/案次號/卷次號/目次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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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9/40)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銷毀

A.檔案銷毀目錄製作-案卷層級

1.案名揭示案情
2.二者內容相符

1.最早-最晚
2.起始年與年
度號⼀致

著錄
1.案卷之性質、重要性、目的、結果(主協辦)
2.重要影響、重大輿情之特殊個案之案情
3.案卷內容涉及人事時地物等關聯詞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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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10/40)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銷毀

A.檔案銷毀目錄製作-案件層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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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11/40)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銷毀

B.檔案銷毀目錄內部審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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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12/40)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銷毀

B.檔案銷毀目錄內部審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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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13/40)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銷毀

C.檔案銷毀計畫及目錄送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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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14/40)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銷毀

C.檔案銷毀計畫及目錄送核

上級機關
審核

查檢重點

• 檔案銷毀計畫

• 檔案保存年限及清理處置

• 檔案存毀判定因素

• 檔案銷毀應踐行程序

• 其他輔導所屬應改善事項

參考檔案局訂定之「上級機關審核所屬檔案

銷毀目錄作業指引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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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15/40)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銷毀

C.檔案銷毀計畫及目錄送核

函送檔案局
審核

目錄+計畫

有辦檔案鑑定者，併附鑑

定報告

會計檔案應併附上級及審計

機關銷毀同意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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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16/40)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銷毀

D.執行檔案銷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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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17/40)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銷毀

E.相關目錄註記及彙送

註記核准銷毀文號

及銷毀日期

檔案經微縮、電子或其

他方式儲存者，註記其

微縮或電子紀錄編號

擬提供史政機關

名稱

已銷毀之檔案，前已目

錄彙送者，應將註記修

正後之檔案目錄轉出電

子檔，重新辦理彙送

1. 應經檔案局核准
後，方得提供

2. 依銷毀辦法第7條
調整保存年限者，
該檔案之送交時
機

23



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18/40)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銷毀

特殊狀況檔案處理
逕行銷毀後

函送檔案局備查

檔案變質

檔案因變質而散

發有毒物質，嚴

重影響人體健康

遇戰爭、

暴動或事變

駐外館或單位遇

事，為保護國家

安全或利益，而

須即時銷毀檔案

函送檔案局備

查後銷毀

天災或事故

經鑑定

無法修復者
經鑑定可修復者，應儘量修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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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毀常見錯誤樣態(19/40)

檔案銷毀計畫

應填寫銷毀目錄編製「冊數」，
非擬銷毀數量

俟檔案局核定後始能銷毀，定
具體時間較不合適，應填列為
「檔案局核定後○○個月」 應選擇確保完全清除或毀滅檔案

內容之方法(16.4.1.8)

提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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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毀常見錯誤樣態(20/40)

檔案銷毀目錄
(案卷層級)

1.檔號重複
2.年度號未
依案卷內文
件之起始年
著錄

案卷層級銷
毀目錄，數
量應以○案
(○卷)表示

檔案局未核准前，承辦人、監
毀人欄位無須核章；核准銷毀
文號應填列檔案局核准之文號，

1.案名與案
情摘要不符
2.保存年限
不符基準

提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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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毀常見錯誤樣態(21/40)

來(受)文者、收(發)文來字號漏未著錄

函轉某機關函件未含具體內容

檔案銷毀目錄
(案件層級)

提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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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毀常見錯誤樣態(22/40)

檔案銷毀目錄
(案件層級)

密不錄由

機密檔案未完成解密程序、
解密後未修正案由

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處
理意見表、通知單及紀錄單等文
件，應俟檔案於機密等級註銷並
屆滿保存年限後，始得依規定程
序辦理銷毀。

提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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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毀常見錯誤樣態(23/40)
檔案銷毀目錄

(案件層級)

案名未能扼要
表達案卷內容

案由過⻑，轉出⽬錄受系統切截

提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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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毀常見錯誤樣態(24/40) 檔案銷毀目錄
(案件層級)

110年10月1日

6年

目錄修正處應蓋章，修正
勿以鉛筆為之

填寫調整後的保存年限，非調整至
幾月幾日，亦非向後加計幾年，且

須註明調整原因

提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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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25/40) 移轉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檔案移轉法令依據

檔案法

第11條

永久保存之機關檔案，應移轉檔案中央主管機關管理

國家檔案

移轉辦法

第2、3、4條

屆滿25年移轉年限

提前或延⻑移轉年限之機制

移轉前辦理事項 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

辦理機密等級檢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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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26/40) 移轉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機關檔案審選為國家檔案之途徑

經檔案局審定
之政治檔案

檔案局計畫性
徵集

機關屆期移轉
經檔案局審核
列為國家檔案

其他經檔案局審核列
入移轉

依政治檔案條例規定，
機關應清查管有之政治
檔案，依規定程序報送
檔案局審定，經審定屬
政治檔案者，應於指定
期限移轉為國家檔案

機關配合檔案局國家檔
案徵集計畫及檔案審選
期程，提供檔案目錄或
清單，供檔案局辦理檔
案書面或實地審選

機關研擬檔案鑑定報告
及編製檔案移轉目錄，
函送檔案局審核

• 機關報送檔案銷毀目錄審核
時，經檔案局核復改列移轉
為國家檔案者

• 依各類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
(GRS)與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
分表之清理處置屬「列為國
家檔案」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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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27/40) 移轉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檔案移轉作業程序

A.整理擬移轉檔案

B.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

C.編製檔案移轉目錄

D.檔案移轉目錄送審

E.檔案移轉前置作業

F.檔案點交 33



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28/40) 移轉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A.整理擬移轉檔案

紙質類檔案

檢出屆移轉年限之永久檔案
-以案卷為單元
-移轉年限之計算，以案卷內文件產生日
最晚者為準

破損修復或除蟲滅菌處理

審查確認檔案開放應用限制情形

辦理檔案機密等級檢討

非紙質類檔案

確認內容之完整、真實及可讀(及)性

蒐整相關技術資料、設備與檢索工
具、應用程式

電子檔案
辦理電腦病毒及其他惡意軟體
防制相關事項
命名應依「文書及檔案管理電
腦化作業規範」之機關電子檔
案統⼀命名原則規定辦理

34



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29/40) 移轉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B.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-國家檔案⼀般性審選原則

• 已失行政時效原則
• 全宗原則
• 年代久遠原則
• 檔案特殊性及代表性原則
• 不受媒體拘泥原則
• 去蕪存菁原則

• 檔案唯⼀性及重要性原則
• 檔案完整性及互補性原則
• 程序先例原則
• 公私檔案兼顧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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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30/40) 移轉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B.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-國家檔案⼀般性審選重點

• ⺠國38年以前檔案，涉各機關戰後初期政府施政及社會發展，
具研究價值者

• 涉及政府重要制度、決策、計畫及建設者
• 涉及政府重要法規之制(訂)定、修正及解釋者
• 涉及政府組織調整及沿革者
• 對社會福利及⼈⺠權益維護具有重⼤影響者
• 具有重要歷史、社會文化或科技價值者
• 屬重大輿情、重要人物之特殊個案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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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31/40) 移轉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C.編製檔案移轉目錄

• 應依檔號排序
• 應編定頁碼、加裝封面裝訂
• 得以案卷或案件為單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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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32/40) 移轉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D.檔案移轉目錄送審

• 依檔案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1項規定

函送檔案中央主管機關之程序

• 檔案移轉目錄+鑑定報告

函送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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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33/40) 移轉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E.檔案移轉前置作業

修正檔案目

錄

確認移轉範

圍

確認檔案保

管(存)狀況

機密檔案

解降密檢討

註記檔案開

放應用限制

備妥檔案移

轉資料
檔案裝箱

1 2 3 4

5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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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34/40) 移轉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E.檔案移轉前置作業

1.修正檔案目錄

• 依審核結果修正

• 檢視案名及案情摘要

著錄之妥適性

• 檢視目錄各欄位著錄

資訊是否缺漏

2.確認移轉範圍

• 依審核結果核對檔案，

並清點數量

• 核對檔案、檔案移轉

目錄與案名清單之⼀

致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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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35/40) 移轉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E.檔案移轉前置作業

5.註記檔案開放應用限制

• 填註電子目錄(XML檔)「應

用限制」欄位

• 填註「移轉國家檔案開放應

用說明表」

4.機密檔案解降密檢討3.確認檔案保管(存)狀況

• 依機關檔案保管作業要點規定，

完成整理

• 已辦理微縮、電子或其他方式

儲存之檔案，應於移轉前提供

檔案局複製儲存方式及相關規

格等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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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36/40) 移轉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E.檔案移轉前置作業

6.備妥檔案移轉資料 7.檔案裝箱

• 公文及檔案移轉交接紀錄
• 移轉目錄及其XML電子檔
• 移轉國家檔案開放應用說明表(全數
開放應用者免附)

• 案名清單

• 箱子規格以42X37X32(公分)大小為
原則

• 檔案附件應併本文裝箱
• 應按檔號由左至右順序排列
• 各箱應放置備註箱號之案名清單
• 裝箱後應將箱號註記於檔案移轉目
錄

• 檔案箱外標註事項
42



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37/40) 移轉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檔案裝箱注意事項

機密檔案 電子檔案

• 與⼀般檔案分開裝箱為原則
• 以案卷為單元者，如同⼀卷含普通件與機密
件，機密等級應以全「案」最高者為準，全
案為密件

• 裝箱時，除機密檔案逐「件」封裝，機密
「案」之普通與機密檔案放入機密檔案同⼀
個箱子

• 依規定使用機密檔案專用封套彌封
• 與普通檔案目錄分開轉出

• 依規定格式辦理電子媒體封裝，並附加機關
憑證

• 併同下列項目移轉
 檔案移轉目錄
 其他經檔案局指定事項，如重建檔案所需
完整資訊，包括軟硬體使用及硬體需求說
明等系統文件相關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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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38/40) 移轉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F.檔案點交

點交程序

依檔案局規劃時程，辦理檔案移轉

備函派員將檔案併同移轉目錄及其電子目錄、交接紀錄、移轉國家檔案開
放應用說明表送達指定場所

檔案清點核對後，做成交接紀錄

雙方完成簽章，並加蓋機關印信

檔案移轉目錄及交接紀錄由雙方各執1份存查

移轉目錄註記及彙送
44



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39/40) 移轉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F.檔案點交

非紙質類 電子檔案

• 查檢檔案內容之真實性、完整性及
可讀(及)性

• 確認相關判讀之技術文件、設備與
相關檢索工具或應用程式是否併同
移轉

• 運用電子檔案技術鑑定工具，查核
移轉電子檔案之命名及內容，並確
認相關判讀之技術文件、設備與相
關檢索工具或應用程式是否併同移
轉

• 依國家檔案移轉目錄核對其移轉項
目，並驗證移轉機關之電子簽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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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清理作業(40/40)
其他清理
處置

2-3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

機關自行永久保存 調整保存年限

• 彰顯機關歷史發展、職能或業務活
動者

• 具機關行政稽憑或法律信證價值者

• 屬主管法令規定，但未涉國家層面
者

• 涉個人權益者

• 調整定期保存檔案保存年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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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辦理檔案清理後續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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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辦理檔案清理後續作業(1/1)

• 檢討其他相關案情檔案之保存年限

• 檢討該類檔案之保存年限，作為修正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之參考

就檔案局核復之留存意見，進行後續相關檔案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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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檔案清理改進做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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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檔案清理改進做法(1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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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檔案清理處置機制
簡化檔案清理作業

建立檔案清理處置機制
簡化檔案清理作業

• 研擬機關共通性檔案清理授權

機制

• 提升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

基準效益

• 增進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

做為檔案清理處置之指引功能

整合檔案清理策略
提升檔案清理效益

• 永久檔案屆期移轉或計畫性檔

案清理評估

• 僅擇定屆期永久保存檔案辦

理鑑定

• 計畫性檔案清理：屆期永久

與定期保存檔案併同鑑定



四、檔案清理改進做法(2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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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動計畫性檔案清理

 計畫目標

 機關計畫性檔案清理 提升檔案管理效能

 自主性、系統性、分階段辦理計畫性檔案清理
 運用鑑定機制，審慎判定檔案之銷毀、續存或移轉

 結合國家檔案審選 提升國家檔案審選效益

 主動建議列為國家檔案之內容

 完成永久保存檔案之移轉準備

 國家檔案審選主題與面向更多元



四、檔案清理改進做法(3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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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性檔案清理作業程序與步驟

• 劃定擬清理檔案年代範圍

• 排定分年清理檔案類別

• 分析核心業務職能

• 擬定檔案審選原則及重點

• 辦理檔案清查並整理案名清單

• 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

• 依鑑定結果辦理後續清理處置

參考資料

• 實務案例─內政部檔案

清理中程計畫

• 檔案局訂定之「機關計

畫性檔案清理作業指引」



結語

強化檔案鑑定觀念

落實檔案鑑定制度

審慎檔案清理作業

提升檔案管理效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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